
1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2号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 14：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肖志辉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修改<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中发行数量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杨树创投”)与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京蓝控股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拟取消以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得部分募集资金购买杨树创投持有的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远江信息”)18.92%股权。据此，对公司二零一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数量进行调减(各认购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将按照各认购

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比例相应调减)，调减募集资金数额 10,406 万元，对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修改(将“购买远江信息 100%股权”修改为“购买远江信息

81.08%股权”)。 

关联董事郭绍全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所有事项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本

议案所有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 3.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

式： 本次拟向京蓝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12,755.10 万股，向北京盈创嘉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 2,551.02 万股，向杭州楼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

行股份 3,401.36 万股，向北京信诚和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 3,401.36 万

股，向上海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1,700.68 万股，合计发行数量为

23,809.52 万股……修改为：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拟向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 11,807.0340 万股，向北京盈创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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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4065万股，向杭州楼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3,148.5425万股，

向北京信诚和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 3,148.5425 万股，向上海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1,574.2704 万股，合计发行数量为 22,039.7959 万股……。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 8.募集资金用途：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4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用于收购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安盟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江信息”)100%

股权、对远江信息增资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天伦大厦及天誉花园五楼装修改造

及偿还借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万元) 

1 购买远江信息 100%股权 55,000 

2 对远江信息增资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 5,000 

3 天伦大厦及天誉花园五楼装修改造 12,000 

4 偿还借款 68,000 

合计 140,000 

修改为：8.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29,594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收购刘智辉、李前进、南京安盟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江信

息”)81.08%股权、对远江信息增资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天伦大厦及天誉花园

五楼装修改造及偿还借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万元) 

1 购买远江信息 81.08%股权 44,594 

2 对远江信息增资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 5,000 

3 天伦大厦及天誉花园五楼装修改造 12,000 

4 偿还借款 68,000 

合计 129,594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公司分别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本议

案由董事逐项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京蓝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关于黑龙江京

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二)》 

关联董事郭绍全回避了对本项的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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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盈创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

《<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书>之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郭绍全回避了对本项的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楼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

《<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书>之补充协议(二)》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信诚和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

《<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书>之补充协议(二)》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关于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书>之补

充协议(二)》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

议案》 

鉴于公司将取消以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得部分募集资金购买杨树创投持有的

远江信息 18.92%股权，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对股权转让方、转让股权比例、转让价款及其他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鉴于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与远江信息股东杨树创投(亦为公司关联方)构

成共同投资，关联董事郭绍全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修改<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部分

内容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内容，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部分相

应内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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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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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之签字页) 

与会董事签字： 

肖志辉 

 

陈  峰 

  

 

  

郭绍全 

 

赵润涛 

  

 

  

陈方清 

 

石  英 

  

 

  

朱  江 

  

  

  

 

 




